
 

证券代码：600056            股票简称：中国医药           编号：临2016-068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55,972,13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14.05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6,150,071 36 

2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704,626 36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117,437 36 

 合计 55,972,134 - 

3、预计上市时间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或“中国医药”）已于 2016年 10月 17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于 2016年 10月 14日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限售期为 36个月，在其限售期满

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

算。预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9 年 10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武汉鑫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鑫益”）45.37%股权已于 2016年 9月



 

22日完成过户及工商变更手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 年 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

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等有关议案。 

2015年 6月 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医药

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有关议案，并于 2015

年 6月 26 日经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年 6月 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2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医药

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等有关议案。 

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3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非公开发行方案有效期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的议案，并于

2016年 7 月 13日，经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1）2015年 6月 20日，公司公告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

产重组及发行股票融资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下发国资产权【2015】462 号批文，原则同意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及发行

股票融资方案。 

（2）2016年 6月 24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 

（3）2016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27 号），核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55,972,134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数量：55,972,134 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元  

4、发行价格：14.05 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786,408,482.70元  

6、发行费用：9,543,369.93 元（扣除进项税） 

7、募集资金净额：776,865,112.77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1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15.9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4.39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2015 年 6 月 18 日，公司公告因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4.39 元/股调整为 14.23 元/股；2016 年 5 月 30 日，公司公告因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实施完毕，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4.23 元/股调整为 14.05 元/股。若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的 70%。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再次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

格为 14.05 元，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的 70%。 

根据 2015年 6月 26日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数量为 120,667,722 股。因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实施以及两位认购对象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前海君盛紫石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退出本次认购，公司相应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

调整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最终发行数量调整为 55,972,134 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出具了勤信验字

【2016】第 113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实际收到特定发行对象有效认购款项人民币 699,999,985.15 元，已全部存

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账号为

110902035610880 的指定认购账户中。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武汉鑫益投资有限公司 45.37%的股

权参与认购，认购股数 6,150,071 股，作价 86,408,497.55 元，截至 2016 年 9 月

22日，相关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 

截至 2016 年 9 月 28 日，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已将扣减

承销费和保荐费 (共计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后的资金余额计人民币

689,999,985.15元汇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6年 9月 29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勤信验字【2016】

第 1138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9 月 28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786,408,482.70 元，其中投资者以货币出资 699,999,985.15 元，

以股权出资 86,408,497.55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9,543,369.93 元（扣除进

项税）后，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6,865,112.77元，其中：增加股本

人民币 55,972,134.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720,892,978.77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收到中登上海分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证明，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武汉鑫益 45.37%股权已于 2016年 9月 22 日完成过户及工商变更手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1、保荐机构意见 



 

中金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中国医药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

票配售在内的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

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

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律师事务所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内部的

批准和授权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且已

缴付了对价；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形式及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

的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预计上市时间 

1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6,150,071 36 2019年 10月 14日 

2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704,626 36 2019年 10月 14日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117,437 36 2019年 10月 14日 

 合计 55,972,134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控公司”） 

中文名称：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街 1号天成科技大厦 A座七层 713 号 

法定代表人：高渝文 

注册资本：4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2 年 4月 3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医疗产业投资；企业资产经营、资产管理 

2、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以下简称“上汽投资”） 

中文名称：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号上汽大厦 803室 

法定代表人：陈志鑫 

注册资本：3,3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1 年 5月 6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实业投资、商务咨询、资产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以下简称“华夏人寿”） 

中文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 2 号增 1 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

101-30 

法定代表人：李飞 

注册资本：15,3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12月 30日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汽投资、华夏人寿在本次发行前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医控公司与公司为在

通用技术集团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医控公司与公司为在通用技术集团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公司与医控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对现有的关联方、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已作充分披露，关联交易均出于日常经营需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按照协议约定价格或同期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对公司利益不会造成损害，

并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除公司

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重大协议之外，最近一年公司与医控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上汽投资、华夏人寿及

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最近一年内未发生过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本公司将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的决策、报批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1,017,272 43.56 17,699,352
注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769,762 10.64 3,632,392
注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2,264,000 2.20 -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8,600,896 0.85 8,600,896
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惠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050,346 0.80 -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850,000 0.78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中

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66,246 0.66 - 

东吴基金-农业银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6,460,234 0.64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

理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58,163 0.64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5,943,223 0.59 - 

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通用技

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股股份 29,932,640股已于 2016年 7月 18日上

市流通。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数据，公司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

量（股）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1,017,272  41.27  -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769,762  10.09  -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704,626  4.00  42,704,62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264,000  2.08  -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14,750,967  1.38  6,150,07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沪 
   11,303,020  1.06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0,642,401  1.00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小

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280,277  0.9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65,446  0.90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估值

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072,249  0.76  -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控股股东中国

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用技术集团”）联合下属子公

司的持股比例为 55.05%。本次发行完成后，通用技术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股比例

降至 52.74%，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77,336 55,972,134 56,349,47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012,136,064 - 1,012,136,064 

股份总数 1,012,513,400 55,972,134 1,068,485,53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有利于提升公司

资本规模和资金实力，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公司综合抗风险能力，促进整体财务状

况的提升。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作为工商

贸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性全产业链医药集团，在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和国际贸易方

面持续投入并获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全产业链的发展要求公司各业务板块竞争力

的持续提升，需要在各业务板块之间构建和加强发挥协同效应的机制和网络。这需

要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以保障公司战略的实施。 

（二）业务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治理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控股股东中国

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用技术集团”）联合下属子公司

的持股比例为 55.05%。本次发行完成后，通用技术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股比例降

至 52.74%，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

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

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

结构。 

（四）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

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不会使得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以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

间产生同业竞争及新的关联交易。同时，中国医药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

决策、报批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权益。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学东 

保荐代表人：陈洁、王迪明 

项目协办人：王浩楠 

项目组成员：王晟、贺君、施方明、潘念欧、童璇子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二）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周宁、谢元勋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20层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柏和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晓敏、段立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110号 中糖大厦 11层 

电话：010-68360123 

传真：010-68360123 – 3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勤信验字【2016】第 1138

号《验资报告》；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医

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医药健康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月 18日 

 

 

 


